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額度帳戶管理要點

一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使「國家溫室氣體登錄平台」(以下簡稱國家登錄平台)溫室氣體減量額度帳戶(以下簡稱帳戶)之申請、審查相關程序有一致性之規範，特訂定本管理要點。
二、本要點專有名詞定義如下：
(一)溫室氣體減量額度帳戶：指本署提供作為溫室氣體減量額度(以下簡稱減量額度)存放、轉讓或註銷等作業紀錄之帳戶。

(二)
帳戶持有者(以下簡稱持有者)：指於國家登錄平台開立溫室氣體減量額度帳戶，經本署審查認可後取得帳戶者。

(三)
電子憑證：指透過晶片卡或其他憑證載具，由憑證發行機構以數位簽章簽署之資料訊息，用以確認持有者身分之數位式證明。

(四)異動：指基本資料、指定帳戶操作代表人、指定電子訊息傳遞之電子郵件地址或公(協)會會員名冊等變更之情形。

(五)
凍結：指暫停帳戶所有功能之使用。

(六)
關閉：指終止帳戶之使用。

(七)
轉讓：指依持有者申請將減量額度自其帳戶轉出，並轉入其他持有者帳戶之情形；轉出減量額度者為轉讓人，轉入減量額度者為受讓人。

(八)註銷：指依持有者申請將減量額度自其帳戶轉出，並轉入本署註銷帳戶之情形。
三、持有者於國家登錄平台使用帳戶，應以其指定之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為其電子憑證之識別依據。
四、本署受理帳戶開立申請，應確認申請者為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先期專案暨抵換專案推動原則」（以下簡稱推動原則）之適用對象，始得同意其於國家登錄平台開立帳戶。每一公司法人僅得開立一帳戶。
五、本署受理帳戶開立申請時，應審查申請者依下列規定檢附資料及文件：

(一)帳戶開立申請表(格式詳見附錄一)。

(二)負責人及帳戶指定操作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(三)指定電子憑證種類。

(四)帳戶開立切結書(格式詳見附錄二)。

(五)帳戶使用約定書(格式詳見附錄三)。

(六)申請或持有減量額度之證明文件影本，或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之溫室氣體減量抵換需求證明文件影本。

(七)屬公司行號者，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或營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；屬公(協)會者，應檢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、登記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及公(協)會會員名冊。

(八)其他經本署指定之文件。

前項帳戶開立申請表資料有異動，持有者應即檢附下列規定資料及文件，向本署申請：

(一)帳戶異動申請表(格式詳見附錄四)。

(二)異動項目更新之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。
六、本署受理帳戶開立或異動申請後，應於十四日內完成書面審查，審查通過者，本署依附錄五之帳號編碼方式，開立其帳戶。但於申請先期專案或抵換專案之同時提出申請帳戶者，本署應於核發減量額度時開立其帳戶。

前項申請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，本署應即通知申請者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符規定者，駁回申請。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間，且補正總日數不得超過十四日。

七、本署受理減量額度轉讓申請，應確認轉讓人依下列規定檢附資料及證明文件，本署於受理申請日起十日內，將減量額度自轉讓人帳戶轉至受讓人帳戶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至轉讓人及受讓人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： 

(一)轉讓申請表(格式詳見附錄六)。

(二)轉讓人及受讓人雙方具名之減量額度轉讓證明(格式詳見附錄七) 。

(三)轉讓契約、同意書或其他形式之書面證明文件。
同一持有者有二件以上減量額度同時申請轉讓時，依本署受理之先後順序辦理。
八、持有者於本署指定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平台完成交易，且經交易平台通知者，本署依通知將減量額度自轉讓人帳戶轉至受讓人帳戶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至轉讓人及受讓人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。

九、本署受理減量額度註銷申請，應確認持有者檢附註銷申請表(格式詳見附錄八)，本署於受理申請日起十日內，將減量額度自持有者帳戶轉至本署註銷帳戶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至該持有者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。
十、本署管理帳戶定期以電子郵件提供持有者帳戶對帳資料，不另提供書面資料。如有疑義，持有者應通知本署查明。持有者應保存本署所提供或發送之帳戶相關電子訊息紀錄，保存期限為五年。

因國家登錄平台系統維修、軟硬體設備更換、搬遷或其他不可抗力等事由，致資料遺失或毀損時，持有者應提出前項電子訊息紀錄，供本署重新登錄。
十一、本署受理持有者申請帳戶關閉時，應確認持有者提出減量額度帳戶關閉申請表(格式詳見附錄九)及該帳戶已無減量額度，並於十日內以電子郵件通知持有者帳戶關閉。帳戶未結清者，本署駁回其申請。
十二、持有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署得凍結其帳戶，且通知該持有者，並公開於國家登錄平台：

(一)有不當操作系統、破壞國家登錄平台或其他影響國家登錄平台運作之重大情事者。

(二)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。

(三)持有者之減量額度有溢領情事，經本署依推動原則第十六點通知繳回，自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，持有者未提出足額之減量額度向本署申請繳回註銷者。
持有者得於收到前項通知後提出說明或改善，經本署同意後解除帳戶之凍結。

十三、持有者有清算完結之情形，本署得將該帳戶內之減量額度收回並關閉其帳戶。
十四、依第五點、第七點、第九點、第十點或第十一點提出之資料及文件，明知不實之事項而提出，或其申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，依刑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十五、國家登錄平台帳戶查詢作業時間為全日二十四小時，額度轉讓及註銷作業時間則以國定上班時間為準。但因國家登錄平台系統維修、軟硬體設備更換、搬遷或發生其他特殊情形者，本署得另行於國家登錄平台公告作業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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